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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教育局2023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市委、市政府及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以稳定为前提，以保障为基础，以改革为动力，以质量为核心，以队伍为根本，强力确保教育公平、公正，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7275人，实有人数6995人。教育局内设10个机构：办公室、人事教育股、计划财务股、行政审批股、基础教育股、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股、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股、学生与安全工作股、发展建设股和教育督导室，教育局机关行政编制为14名。

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11个，分别是：

1、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65名；

2、醴陵市第一中学，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61名；

3、醴陵市第二中学，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43名；

4、醴陵市第四中学，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64名；

5、醴陵市教师发展中心，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90名；

6、醴陵市教育技术装备站，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3名；

7、醴陵市招生考试办公室，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1名；

8、醴陵市第五中学，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63名；

9、醴陵市机关幼儿园，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28名；

10、醴陵市新三中，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82名；

11、全市中小学学校（含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核定编制5753名。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含二级预算单位三十五个，分别为：醴陵市教育局、醴陵市机关幼儿园、醴陵市第一中学、醴陵市第二中学、醴陵市第三中学、醴陵市第四中学、醴陵市第五中学、醴陵市第七中学、醴陵市第八中学、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醴陵市特殊教育学校、醴陵市李畋镇中心学校、醴陵市白兔潭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浦口镇中心学校、醴陵市王仙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沩山镇中心学校、醴陵市东富镇中心学校、醴陵市孙家湾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泗汾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沈潭镇中心学校、醴陵市船湾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明月镇中心学校、醴陵市嘉树镇中心学校、醴陵市茶山镇中心学校、醴陵市均楚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板杉镇中心学校、醴陵市左权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枫林镇中心学校、醴陵市官庄镇中心学校、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中心学校、醴陵市国瓷街道中心学校、醴陵市阳三街道中心学校、醴陵市仙岳山街道中心学校、醴陵市长庆街道中心学校。纳入2023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含教育局本级及所属二级单位。

四、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2023年教育局公开的部门预算为局机关及所属学校汇总预算。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级财政补助等收入118558.80万元；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也包括归口管理、面向全市分配的专项经费118558.80万元。（详见附表）

（一）收入预算： 2023年年初预算数118558.8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8558.80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23年年初预算数118558.80万元，其中，教育115558.1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285.10万元，卫生健康2518.27万元，住房保障197.25万元。

1.基本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79496.57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中包括基本工资33478.01万元、津贴补贴15510.35万元、奖金11120.5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323.2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2518.27万元、住房公积金6252.6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99.46万元、公用经费1894.05万元等。

2.项目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39062.23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基本建设支出、资本性支出等。其中：

其他运转类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3415.23万元。其中：软件系统维护费10.00万元、物业管理费26.00万元、运转经费（1）570.03万元、运转经费（2）40.00万元、争资引项工作经费40.00万元、 “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本级配套21.00万元、工伤保险196.00万元、教师考核绩效奖2140.20万元、民办退休教师退休专项35.00万元、山区教师补助10.00万元、生育保险135.00万元、援藏教师补助经费12.00万元、转业军人、人事代理工资等180.00万元。

特定目标类支出

（1）教育综合发展专项经费专项680.65万元。主要用于学生安全饮水检测、中小学食品安全卫生及新生结核病筛查等。
（2）工会经费专项400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工会活动经费及慰问困难职工及组织系统职工活动经费。

（3）校车、校园安保经费专项1452.96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安全经费含学校保安工资、安保设置维修添置和校车安全运营及监控等经费。

（4）教育设备采购经费专项1500万元。主要用于添置学生课桌椅、办公桌椅、教学设施设备、生活设施等。

（5）督导经费150万。主要用于督导中心日常运转经费。

（6）义务教育发展专项（校舍维修配套）2500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建设资金。

（7）高中教师师次培训费专项200万元。主要用于高中教师师资培训。

（8）未成年人保护经费（安全维稳信访）140万。主要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及综治维稳工作经费。

（9）高中免学杂费补助配套专项233.72万元。主要用于补助高中困难学生学杂费。

（10）中职助学金配套专项187.44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中职困难学生经费。

（11）职业学校免收学费配套经费专项1499.51万元。主要用于免除中职学生学杂费。

（12）支持高中发展专项2000万元。主要用于改善高中办学条件等方面经费。

（13）支教、山区教师及乡村教师工作 经费176万元。主要用支教教师工作经费及补助、山区教师及乡村教师工作经费。

（14）陶子湖学校购置资金专项500万元。主要用于完善陶子湖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购置。

（15）雨露计划资助资金等教育扶贫资金专项200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中职特困学生完成学业等教育扶贫。

（16）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专项8729.8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17）公办幼儿园、普惠幼儿园保障经费（公用经费）专项1426.55万元。主要用于补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幼儿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18）陶子湖学校建设专项4000万元。主要用于陶子湖学校校舍建设等工程款。

（19）教师体检费专项28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教职工体检费用。

（20）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困难补助专项796.53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

（21）师资培训费专项500万元。主要用于新教师入职培训、骨干教师培训、校长培训、教师全员培训等各类培训费用。

（22高中助学金配套专项447.42万元。主要用于资助高中困难学生经费。

（23）民办教师一次性生活补助专项428.80万元。主要用于原民办困难教师生活补助。

（24）农村学校人才津贴专项1098.72万元。主要用于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发放农村学校老师人才津贴。

（25）代课教师工资及养老保险专项1271.76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临时聘任代课教师的工资及缴纳养老保险资金。

（26）职业学校外聘老师补助专项130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中职学校外聘教师的工资、津贴等。

（27）“六一”儿童节专项4万元。主要用于“六一”儿童节活动经费。
（28）学前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专项4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幼儿园添置办公设备及幼儿园玩具等教学设备等。

（29）老年大学经费专项17。主要用于老年大学日常办公经费等。

（30）卫生防疫专项30万。主要用于学校卫生防疫工作经费。

（31）湖南工业大学联合办学专项补助专项2200万元。主要用于湖南工业大学基本建设资金。

（32）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经费50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校园科技艺术文化节、运动会等学生活动经费。

（33）高中教育运转补助专项1287.91万元。主要用于补充高中运转工作经费。

（34）特殊教育经费专项40万元。主要用于醴陵市特殊学校学生生活费等支出。

（35）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经费225万元。主要用于2018-2023年公费师范生定向培训学费。

（36）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资助配套经费专项236.77万元。主要用于资助学前教育困难学生。

（37）教育高质量发展经费10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教育教学常规考核补助工作经费。

（38）青少年科技活动经费专项6.4万元。主要用于青少年科技活动工作经费。

（39）职业教育专项48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中职教育建设和改善中职办学条件等资金。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2023年度本部门年初预算数为118558.80万元，比上年增加2979.93万元，主要原因是因人员增加，工资提标，造成人员经费和运转经费上涨。

五、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2023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18558.80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一）基本支出

1、人员类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77602.52万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33478.01万元、津贴补贴15510.35万元、奖金11120.5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323.2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2518.27万元、住房公积金6252.6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99.46万元等。

2、公用类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1894.05万元。其中：办公费137.80万元、劳务费100万元、工会经费49.08万元、福利费1563.17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4.00万元。

（二）项目支出

1、其他运转类支出。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3415.23万元。其中：软件系统维护费10.00万元、物业管理费26.00万元、   运转经费（1）570.03万元、运转经费（2）40.00万元、争资引项工作经费40.00万元、 “三区”教师专项计划选派工作本级配套21.00万元、工伤保险196.00万元、教师考核绩效奖2140.20万元、民办退休教师退休专项35.00万元、山区教师补助10.00万元、生育保险135.00万元、援藏教师补助经费12.00万元、转业军人、人事代理工资等180.00万元。

2、特定目标类支出

（1）教育综合发展专项经费专项680.65万元。主要用于学生安全饮水检测、中小学食品安全卫生及新生结核病筛查等。
（2）工会经费专项400万元。主要用于基层工会活动经费及慰问困难职工及组织系统职工活动经费。

（3）校车、校园安保经费专项1452.96万元。主要用于学校安全经费含学校保安工资、安保设置维修添置和校车安全运营及监控等经费。

（4）教育设备采购经费专项1500万元。主要用于添置学生课桌椅、办公桌椅、教学设施设备、生活设施等。

（5）督导经费150万。主要用于督导中心日常运转经费。

（6）义务教育发展专项（校舍维修配套）2500万元。主要用于城镇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建设资金。

（7）高中教师师次培训费专项200万元。主要用于高中教师师资培训。

（8）未成年人保护经费（安全维稳信访）140万。主要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及综治维稳工作经费。

（9）高中免学杂费补助配套专项233.72万元。主要用于补助高中困难学生学杂费。

（10）中职助学金配套专项187.44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中职困难学生经费。

（11）职业学校免收学费配套经费专项1499.51万元。主要用于免除中职学生学杂费。

（12）支持高中发展专项2000万元。主要用于改善高中办学条件等方面经费。

（13）支教、山区教师及乡村教师工作 经费176万元。主要用支教教师工作经费及补助、山区教师及乡村教师工作经费。

（14）陶子湖学校购置资金专项500万元。主要用于完善陶子湖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设备购置。

（15）雨露计划资助资金等教育扶贫资金专项200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中职特困学生完成学业等教育扶贫。

（16）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专项8729.86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17）公办幼儿园、普惠幼儿园保障经费（公用经费）专项1426.55万元。主要用于补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幼儿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18）陶子湖学校建设专项4000万元。主要用于陶子湖学校校舍建设等工程款。

（19）教师体检费专项28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教职工体检费用。

（20）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困难补助专项796.53万元。主要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

（21）师资培训费专项500万元。主要用于新教师入职培训、骨干教师培训、校长培训、教师全员培训等各类培训费用。

（22高中助学金配套专项447.42万元。主要用于资助高中困难学生经费。

（23）民办教师一次性生活补助专项428.80万元。主要用于原民办困难教师生活补助。

（24）农村学校人才津贴专项1098.72万元。主要用于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发放农村学校老师人才津贴。

（25）代课教师工资及养老保险专项1271.76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临时聘任代课教师的工资及缴纳养老保险资金。

（26）职业学校外聘老师补助专项130万元。主要用于发放中职学校外聘教师的工资、津贴等。

（27）“六一”儿童节专项4万元。主要用于“六一”儿童节活动经费。
（28）学前教育发展专项经费专项4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幼儿园添置办公设备及幼儿园玩具等教学设备等。

（29）老年大学经费专项17。主要用于老年大学日常办公经费等。

（30）卫生防疫专项30万。主要用于学校卫生防疫工作经费。

（31）湖南工业大学联合办学专项补助专项2200万元。主要用于湖南工业大学基本建设资金。

（32）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经费50万元。主要用于开展校园科技艺术文化节、运动会等学生活动经费。

（33）高中教育运转补助专项1287.91万元。主要用于补充高中运转工作经费。

（34）特殊教育经费专项40万元。主要用于醴陵市特殊学校学生生活费等支出。

（35）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经费225万元。主要用于2018-2023年公费师范生定向培训学费。

（36）学前教育困难幼儿资助配套经费专项236.77万元。主要用于资助学前教育困难学生。

（37）教育高质量发展经费100万元。主要用于学校教育教学常规考核补助工作经费。

（38）青少年科技活动经费专项6.4万元。主要用于青少年科技活动工作经费。

（39）职业教育专项48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中职教育建设和改善中职办学条件等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3年度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支出

七、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本部门2023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公用类+其他运转类)共安排2580.08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59.75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局机关运转经费进行了压减。.
（二) 政府采购预算：本部门（单位）2023年年初预算数为14315.86万元。包含：政府采购货物类6028.86万元、服务类8287万元、工程类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截止2022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办公及业务用房1478000平方米；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货币化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以上大型设备0套。2023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预算安排购置价值200万以上大型设备0套。

（四）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情况：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118558.8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9496.57万元，项目支出3415.23万元（详见附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0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 “公务接待费”2万元。
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22年减少17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费减少。

（六）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2023年预算安排会议费30万元，主要是各项工作会议。

	序号
	内容
	人次
	经费
	备注

	1
	资助工作会议
	150
	3万
	

	2
	综治安全维稳工作会议
	100
	2万
	

	3
	庆“六一”活动会议
	120
	2万
	

	4
	中考、高考、学考工作会议
	300
	6万
	

	5
	招生工作会议
	220
	2万
	

	6
	教师招聘
	210
	2万
	

	7
	教师节表彰大会
	560
	9万
	

	8
	老年节工作座谈会
	100
	1万
	

	9
	文化艺术节工作会议
	150
	3万
	

	合计
	1910
	30万
	


2023年预算安排培训费918万元，主要包括教师校本培训、新教师入职培训、骨干教师培训、中层管理干部提升培训、教师转正培训、专项业务培训和免费师范生培养经费等。

	序号
	内容
	人次
	经费
	备注

	1
	校本研修培训
	7113
	300万
	全年二次

	2
	新教师入职培训
	150
	10万
	

	3
	教师转正培训
	200
	25万
	

	4
	乡村教师适岗教训及其他培训
	6000
	120万
	

	5
	专项业务培训
	1000
	90万
	会计、心理健康、卫生、安全等

	6
	中层管理干部、骨干教师培训
	500
	100万
	

	7
	中小学基于“深度教学”的课改培训
	7113
	48万
	

	8
	免费师范生培训
	480
	225万
	

	合计
	22556
	918万
	


（七）其他事项。
本单位2023年预算未安排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支预算。

本单位无门户网站，统一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

八、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 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通常所指的“财政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预算法》，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地方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省级收入三部分构成。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五）“三公”经费：是指商品和服务支出中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
    （六）机关运行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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